附件1
厦门市进一步支持民营实体书店
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推进书香鹭岛建设，支持实体书店发展，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让实体书店成为城市文化符号，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书店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为更好发挥实体书店的社会服务功能，鼓励民营实体书店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按照上一年度社会综合效益（由书店经营面积、提升改造、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情况等对书店进行量化评分）对分数在前30名的书店核定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二、支持新设立书店

鼓励新设规模较大民营实体书店及岛外民营实体书店。对上一年度新设立规模较大书店，营业场所面积300平方米至500平方米的给予扶持资金10万元；每增加100平方米增加1万元，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上一年度在岛外新开办书店，营业场所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给予扶持资金5万元。此两项金额不叠加。
三、支持书店长期坚守特色发展

鼓励和引导民营实体书店在专业图书销售、做精服务和内容、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创新经营，支持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专精特新书店做优做强。同一书店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20万元。
四、附则

（一）本措施采取一年申报一次的方式，每年发布申报通告，统一兑现上一年度项目。
（二）本措施奖补资金每年根据预算安排予以兑现。本措施涉及政策与本市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类同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申请。

（三）申报本措施扶持奖励的实体书店应符合以下要求：营业场所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不包含仓库)；出版物的经营面积占总营业面积的比例不低于60%；出版物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低于30%或出版物销售年收入100万元以上。

（四）书店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资格，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五）本措施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由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文件有效期3年。有效期届满后，涉及有效期内的奖励措施，延续至政策执行完毕。

支持书店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评分方法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等单位组成小组，按照上一年度社会综合效益（书店经营面积、全民阅读活动、提升改造等）对参与申报且上年度经营满一年的民营实体书店进行量化评分，具体为：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一、基础项目（100分）

	经营面积
（60分）
	按照书店经营面积进行打分。面积超过50平方米，得基础分40分。面积在50平方米至250平方米部分，每10平方米加1分。面积超过250平方米，得60分。
	提供书店经营场所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相关资料复印件。

	全民阅读
活动

（30分）
	鼓励书店自行开展或与学校、图书馆、街道或周边机关事业单位作为主办或承办单位合作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单场线下活动总时长不少于40分钟。
线下总参与人数达100人，且总场次超过2场，得基础分15分。线下总参与人数达300人，且总场次超过5场，加5分；或线下总参与人数达500人，且总场次超过5场，加10分。单场活动超过100人加2分，最多加6分。
	提供活动方案、视频资料、图片资料、合作单位出具的全民阅读活动开展情况说明以及媒体报道、公众号宣传等宣传传播材料作为佐证。视频资料为活动举办过程中摄影的视频或录屏资料、时长约计3分钟。图片资料为包括活动开始、中间、结尾阶段的照片及其它反映活动要素的照片10张。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提升改造
（10分）
	按照书店上一年度升级改造、创新经营等情况进行核定。投入超过2万的，得5分；投入超过5万的，得10分。
	提供设计、装修、购置、项目投入资金明细表、合同、发票及相关财务凭证（支付、转账记录）等资料复印件。
用途包括设计、装修、硬件（书架、桌椅、电器等）购置以及信息化提升等，不包括出版物进货费用。

	二、加分项目

	1．获得市级媒体宣传单次加2分，获得省级媒体宣传单次加5分。提供媒体报道截图等作为佐证材料，最高加5分。
2．书店经营年限超过5年的，加2分；书店经营年限超过10年的，加5分；提供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作为佐证材料。

3．对获得出版发行行业省级、省级以上确定或认定的书店及其项目，加20分。


分数在第1名至第5名且超过80分（含）的，给予扶持资金10万元；分数在第6名至第15名且超过70分（含）的，给予扶持资金6万元；分数在第16名至第30名且超过60分（含）的，给予扶持资金3万元。

支持书店长期坚守特色发展评价方法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等单位组成小组，按照书店情况对书店进行评价，具体为：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一、基础要求

（40分）
	（一）营业场所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不包含仓库）。

（二）经营年限满5年以上，在社区、学区、商区、交通枢纽等区域坚守经营。

（三）遵纪守法、文明经营，近三年未受到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且无其他与经营有关的违法记录。
	提供企业书店法人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二、特色发展

（最高60分）
	（一）支持打造综合性文化体验消费，支持书店进一步融入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商贸物流等相关行业发展，努力建设成为集阅读学习、展示交流、聚会休闲、创意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场所。营业场所内除售卖图书外，有其他业态得5分，两类以上得10分，三类及以上得15分，包括但不限于文创产品、咖啡茶饮、生活美学、展览展示等。
	提供书店关于长期坚守特色发展情况的文字情况介绍及照片。

	
	（二）支持中小书店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做精做大细分市场。书店主题、图书选品等聚焦专业领域，如专注学术、儿童、艺术、设计等细分市场。专业图书占书店图书品种比重超过40%得10分，比重超过60%得15分。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二、特色发展

（最高60分）
	（三）支持书店在空间设计、氛围营造方面进行打造，为读者提供精致、舒适、安静的阅读场所。提供4人以上阅读座位得10分，提供8人以上阅读座位得15分。
	提供书店关于长期坚守特色发展情况的文字情况介绍及照片。

	
	（四）支持书店提供智慧服务，开展互联网营销宣传。单项得5分，最高得15分，包括但不限于开设互联网营销宣传账号并定期更新、提供数字化阅读服务、开展“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
	

	
	（五）支持书店明确定位，形成品牌优势，具备品牌影响力、连锁书店或知名独立书店得15分。
	

	
	（六）支持优质书店发挥示范作用。曾获得出版发行行业省级、省级以上确定或认定的书店及其项目荣誉得15分。
	


对分数超过70分且经营年限满5年的给予奖励8万元，5年以上每增加1年，增加奖励金额2万元。同一书店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20万元，经营年限不重复补助，最多可分两次申领。此前根据《厦门市扶持民营实体书店发展办法》领取特色奖励金额不重复补助。相关资金每年根据预算安排予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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